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65号

当事人：乌苏市俊熙劳保用品商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77TA8U8A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友好路市场75号
经营者：成**        
[bookmark: _GoBack]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杨艳、刘燕来到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友好路市场75号的乌苏市俊熙劳保用品商店，该店正常营业，《营业执照》在显著位置张贴，该店负责人成**不在店内，电话委托其丈夫龚**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向龚**出示行政执法证后，对该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发现该店销售的8条棉被无任何标识且内容物为灰黑色絮状物，当事人现场提供了进货票据。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8条棉被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向当事人下发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塔乌市监强制〔2025〕71号）。
2025年6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上述棉被进行监督抽样，并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样品进行检验。2025年7月4日，我局收到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2025X-J-QG01911），检验结论为：该送检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原料不符合GB18383-2007标准的规定。执法人员于当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No:2025X-J-QG01911），当事人对检验结论无异议，现场予以签收。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7月11日立案，并指派杨艳、刘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8月20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俊熙劳保用品商店于2025年4月4日从乌争锋齐市争锋劳保经销部以21元/条的价格购进6斤重的棉被15条，进货金额共计315元。截至2025年6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时，当事人以25元/条的价格销售棉被7条，剩余8条在店内销售。上述棉被经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GB18383-2007标准的规定。当事人已构成销售不符合GB18383-2007标准的棉被的行为。经调查确认，该批涉案棉被的货值金额为375元（25元/条×15条=375元），违法所得为28元〔（25元/条-21元/条）×7条=28元〕，当事人在现场、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3.现场笔录3份，笔录（一）证明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无标识的棉被的事实笔录（二）证明执法人员对无标识的棉被进行监督抽检的过程及事实；（三）证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的过程及事实；                                           
4.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棉被的违法事实，以及进货数量、价格、销售数量、价格情况；
5.乌苏市俊熙劳保用品商店店员龚江洪身份证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委托事项、权限及期限，以及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
6.进货票据1张，证明乌苏市俊熙劳保用品商店购进涉案棉被的数量和价格；
7.现场拍摄照片4张，证明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无标识的棉被的事实、执法人员抽检当事人销售的棉被的事实及执法人员送达检验报告的事实；
8.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抽样单1份，证明执法人员2025年6月20日对当事人销售的棉被进行抽检的事实；
9.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2025X-J-QG01911）1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棉被经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GB18383-2007标准规定的事实；
10.检验委托书1份，证明我局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当事人销售的涉案棉被进行检验的事实。                                                                                                                 
本局于2025年9月4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32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二款：“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规定，属违法经营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身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参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第五章产品质量、生产许可证监督管理，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序号（1），违法行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行为；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法情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1）产品已售出且未能全部召回、追回的；裁量基准：（1）责令停止生产、销售；（2）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3）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1.6倍以上2.4倍以下的罚款；（4）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 、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决定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棉被；                                                                                      
2.没收违法销售的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棉被8条；
3.没收违法所得28元；
4.处该批不符合国家标准棉被货值金额375元2倍的罚款750元；
罚没款共计77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1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